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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财大〔2024〕85号

关于印发《浙江财经大学社会筹资引资奖励

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部门、各单位：

《浙江财经大学社会筹资引资奖励办法（试行）》已经学校讨论通过，现予以印发，请遵照执行。

                      浙江财经大学

                       2024年4月3日

浙江财经大学社会筹资引资奖励办法

（试行）

为进一步拓宽社会资源渠道，积极支持学校建设发展，充分调动校内各单位和广大教职员工筹资引资的积极性，特制定本办法。

一、奖励范围

本办法中的社会筹资引资是指通过校内相关部门、学院和教职工个人积极争取到的社会及校友资源，以无偿捐赠形式进入到学校教育基金会的资金。

学校对单笔到账捐赠资金在1万元及以上的项目筹资引资过程中表现突出的单位及个人给予一定奖励。 

二、奖励标准

（一）以单位名义争取获得的捐赠。凡捐赠用于学校发展建设的项目，按实际到账金额的5%核拨业务经费；凡捐赠用于各单位自身建设发展的项目，按实际到账金额的3%核拨业务经费，用于各单位筹资引资等相关工作支出。

（二）以个人名义（校级领导干部、校友办中层领导干部不在此范围内）争取获得的捐赠。学校按实际到账金额的3%给予绩效奖励。   

（三）成功获得财政配比的捐赠。在原奖励基础上，以单位名义争取获得的捐赠按配比金额的20%给予奖励，其中5%核拨业务经费、15%绩效奖励。以个人名义争取获得的捐赠在原奖励基础上按配比金额的7%给予绩效奖励。

（四）当年捐赠到账经费任务超额完成部分。学校按照到账经费任务超额完成部分的7.5%核拨业务经费。超额完成部分获财政配比的，按配比金额的40%给予奖励，其中20%核拨业务经费、20%绩效奖励。没有捐赠任务的部门单位不设超额奖励。

三、奖励认定

（一）捐赠资金按到账金额认定；

（二）获得省财政配比的捐赠项目，捐赠配比情况由学校计划财务处认定；

（三）多单位参与的筹资引资项目，内部确定牵头单位，由牵头单位提出并与其他各单位协商确定贡献比例；

（四）通过募捐或众筹平台募集的资金不予奖励；

（五）履行部门职责的单位不进行单独奖励，目标考核期内完成筹资目标，给予一定额度的奖励。

四、奖励程序

各单位或个人填写《浙江财经大学社会筹资引资奖励确认表》（附件），经校友办（教育基金会办公室）、计财处核实后下达。各单位奖励分配方案自行制定，并报校友办、计财处、人事处备案。

五、附则

（一）本办法由校友办（教育基金会办公室）负责解释。

（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试行。在本办法发布之前完成的筹资引资按照原规定执行。

附件：《浙江财经大学社会筹资引资奖励确认表》

附件

浙江财经大学社会筹资引资奖励确认表

□单位 ：                    □个人（手写签名）：
	基金名称
	
	□实际到账金额
	奖励金额

	
	
	      万元
	      万元

	基金用途
	
	□财政配比金额
	奖励金额

	
	
	      万元
	      万元

	到账时间
	
	联系人及

联系方式
	

	所在单位确认
	单位负责人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计财处意见
	经核实，捐赠资金        万元。

经核实，财政配比资金        万元。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校教育基金会

办公室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分管校领导

意见
	         签字（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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